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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决策要参 
2014年第 8期（总第 64期）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4年 5月 28日 

一个农业镇的土地流转困境 
——以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为例 

内容摘要：本文系统梳理了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自 2001年“乡

改镇”以来土地流转的演进，比较了 2010 年“全域城市化”前后

镇政府土地流转工作思路的变化，对当前五宝镇土地流转陷入困境

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分析与反思，并着重就建设用地指标受限、土

地流转信托风险和农业生产人力匮乏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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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五宝镇地处江北区最东端，位于长江与御临河交汇处，

形成三面环水、一面依山的半岛地形。2010年 6月，国务院批准

设立重庆市两江新区，成立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区。江北区仅有的

三个农业镇中，鱼嘴镇和复胜镇均被纳入两江新区，五宝镇则成

为了全区唯一一个未被纳入开发区的农业镇。明月山形成了一道

天然屏障，将五宝镇与两江新区隔开。五宝镇不具备发展工业的

竞争优势，境内生态优势突出，旅游资源丰富，山、水、林、泉、

峡兼备。2013年，全镇农用地共 48140.8亩，占比为 77.81%，人

口共 1.33 万人，其中外出转移人口为 3240 人。1997 年，重庆直

辖市的成立拉动了五宝镇年轻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当地土地出现

大面积撂荒。为了有效利用镇内土地，镇政府开始鼓励土地流转，

对招商引资的村集体按照投资额的大小给予奖励。经历了十余年

的土地流转，2010年区政府开始筹划对五宝镇进行集中整体开发，

并于同年启动了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项目，借机开展农用地整村

流转，土地流转规模出现小高峰。本文对该镇两个不同阶段土地

流转的特点进行分析，揭示土地流转面临的困境。 

一、2010年前：土地自发流转，经营效益差，可持续性低 

自 1997年农村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为解决土地撂荒问

题，鼓励农业产业化发展，五宝镇陆续将部分农业用地以出租的

流转方式用于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其他农业产业。2007年以前，

五宝镇将招商引资纳入对村组干部的考核指标。总体来看，五宝

镇 1997～2010年的土地流转呈现出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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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流转的规模偏小，自发性不强，受政策性因素影

响显著 

1997～2010 年，全镇土地流转面积共 7041.29 亩，占全镇耕

地面积的比重仅为 14.63%。年均土地流转面积占比仅为 3.5%，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时间上看，五宝镇的土地流转规模持续变

化趋势不明显，仅在 2003年和 2010年出现小高峰，分别占总体流

转规模的 22.3%和 33.9%。两次小高峰皆是政策性因素刺激下的土

地整体流转：2002年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外出打工人数增多，

撂荒现象增加，次年镇主干道修通贯穿大树村和箭沱湾开发区后，

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流转，全镇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2915亩，主要

集中于大树村；2010年，受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项目的影响，镇

里的首个项目村干坝村进行土地整村流转，共 2632亩。 

（二）以企业出租流转为主，劳动力吸纳能力不足，经营效

益差 

土地流转以出租给企业为主。其中，流转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有

四家，马井村的金土地公司（1997年集中流转 346亩）、大树村由六

家公司投资的箭坨湾生态旅游经济区（2003年集中流转 1998.67亩）、

下湾村的远舟生态农业公司（2010年集中流转 299.09亩）、干坝

村的烨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04年集中流转 570.54亩）。 

这些企业以园林、果树、茶叶、花卉苗木、养殖等农业为主，

经营效益差，可持续性不强。以干坝村整体流转的烨恒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为例，企业入驻后吸纳本村劳动力 100 人左右，企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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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工资支出约 30万元，但员工以当地农村的剩余老年劳动力为

主，年龄在 50～70 岁（“劳动力”以当地仍具有劳动能力的年龄

段为标准）。因 2012 年发生了一次生产安全事故，企业决定不再

雇佣 70岁以上的劳动力，引发了村民的不满。企业三年间共投入

资金 1.5亿元，用于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工人工资支付。

其中，企业利用政府的农业综合项目共投入 600万元。在访谈中，

企业负责人透露出对企业发展的担忧，“单一产业的效益肯定不

行，必须综合开发旅游休闲农业”。这就涉及到建设用地指标的问

题，前任干坝村支书（现任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也表示，担心

企业今后无力支付农民工资。 

（三）政府对土地流转的管理及对引入企业的监管不足 

从管理来看，首先，土地流转缺乏统一规范。一是各村自行

商谈土地出租流转，在合同格式上，全镇并未进行统一规范。二

是不同年代、不同土地出租流转的租金额不统一，并且合同期较

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土地流转之初，企业流转土地后需要上缴

农业税，每亩租金仅为 300斤玉米或水稻（区分旱地和水田），合

同期为 50 年。2006 年以后，在政府的强行干预下，租赁合同期

统一调整为 2027年终止。 

其次，政府对引入企业的经营范围缺乏有效的监管。万缘村

引入养猪企业，后来因为养猪场乱搭乱建违章建筑，遭到上级查

封。下湾村引进由 11家企业共同筹建的五宝建材有限公司，由于

存在安全问题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处于停产状态。按照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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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该公司于 2008年被江北区政府关闭。给镇政府带来了棘手

的遗留问题，一是业主要求补偿其投入资金，二是涉及到的村民

的林地、耕地租金支付问题。 

（四）农民合作组织发育弱、形式化严重，缺乏充足的关注

与投入 

目前仅有的四家规模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多在上级的鼓励性

政策导向下注册，缺乏组织发育的内生性动力。主要有万缘村的

蔬菜合作社、大树村和干坝村的苗木合作社、下湾村的水果合作

社。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几个镇政府负责领导的看

法比较一致：合作社带头人的“干部化”、合作社成员的积极性低。 

江北区于 2012年才开始“将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发展情况列

入全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计划于 2012～

2015 年每年扶持 1～2 个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对已成立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可以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登记为“股份合作社”。

并设立“两社两化”（发展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社和推进农业产

业化、商品经营连锁化）财政专项补助资金，以有效提高农民组

织化程度，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申报条件之一是“入社农

户 100户以上”。作为应对策略，五宝镇成立“促进农民专业合作

社发展”领导小组，并印制了《挂名专业合作社成员协议书》。在

这项鼓励性政策的引导下，五宝镇成立了“四季五宝农产品加工

股份合作社”，成员由本镇村民陈某、胡某等 7人以及五宝箭沱湾

环保公司构成，出资额共 17万元。其中，7位村民每人出资 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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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环保公司出资 10万元。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方式，在签订“挂

名协议书”的形式下，以农业雇工为主，尚未出现股份合作化的

迹象。对于“两社两化”财政专项补助政策的效果，镇政府负责

领导指出，“扶持政策有一点效果，但不突出，主要是农民没有积

极性成为农业工人”。 

二、2010年后：农民集中居住，以村委会为主体统一流转土

地 

获国务院批准的《重庆 2020——都市区城市总体规划（2004～

2020）纲要》中，五宝镇被规划定位为“以居住为主，发展都市

旅游业”的独立功能区。2010年两江新区成立后，五宝镇启动了

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项目，借机开展农用地整村流转。在区政府

的指导下，2013年五宝镇政府与美国 AECOM公司完成招商手册

的弹性规划，与北京中实集团签订框架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就 3 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进行统一开发规划，计划以全镇土地流

转的形式，降低流转成本，保留农用地，征收开发商的土地流转

租金。 

（一）集中居住与农用地流转挂钩，切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 

作为全国率先试验以乡镇为单位开展国土综合治理的首个示

范点，五宝镇将引导农民集中居住试点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复垦的宅基地指标将进入重庆市“地票交易”，所获得的收入用于

平衡农民安置房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所需资金。以 2010年率先开

展集中居住工程、唯一一个实现集中居住的干坝村为例，全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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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20 户村民，按照一户一亩宅基地计算，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

可节约土地共约 250 亩。对于在集中居住区建房的农户，包括已

在其他集中居住区建房的农户，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原有

房屋必须无条件拆除，交出原宅基地。在规定时间内，由村委会

验收合格后给予每户 5000元的奖励。用地补偿及流转租金由村委

会在集体建设用地收益中支付：安置过渡费，每人 160元/月，发

放至第一期交房时为止；在规定时间内，房屋腾空完毕并经验收

合格的，按现有农业在籍户口为单位，一次性计发搬家补助费，

其中，3人及以下户每户补助 500元，4人及以上户每户补助 800

元。 

为促进整体开发，集中居住要求搬迁村民同时流转农用地。

目前，干坝村整村流转土地共 2632亩，引入烨恒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开发花卉苗木产业。采取农户及各村民小组委托村委会，以

村委会为主体统一对外进行集体土地流转的形式。对流转的集体

土地实行支付租金的原则，并没有进行土地股份化改革。其中，

农用地的租金又分为水田和旱地：租金标准分别按每年每亩 800

斤稻谷和 600 斤玉米，折现计算。据镇领导介绍，其余 6 个村的

土地流转也将采取该模式。 

（二）农业企业效益难实现，企业租地风险显露 

在干坝村，村两委与烨恒公司签订了土地出租协议，进行苗

木生产。公司的短期规划是发展经果林，已种植龙眼树 1 万株，

年产量预计在 50万斤左右；长期规划是发展旅游产业。作为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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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公司，烨恒公司前三年的投入主要用于土地整理、灌溉配套

等农业基本要素和基础设施投入，至今仍没有盈利。受五宝镇整

体规划的影响，企业董事长表示，最大的担心是将来的建设用地

指标不予以批准。若不能以发展生态旅游等第三产业来带动“以

园养园”，将面临经营困境。同时，董事长表示，肯定希望有大企

业入驻，起到带动产业发展的效果。否则，零散开发很难形成产

业集群效应，难以拉动市场。负责土地流转工作的前任村支书（现

任副镇长）对公司前景也表示担忧，为了兑现给农民的土地租金，

2011年干坝村已经向另外一家入驻企业借款 30多万元。调研期间

了解到，为了保证农民的租金收入，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实践

当初动员农民搬迁时的承诺，前任村支书仍然在积极联系旅游类

等企业，为干坝村寻求发展机会。 

在万缘村，土地流转给本村的蔬菜合作社，并没有打破当地

原有的种植习惯。借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项目启动之机，以村集

体的 100亩田地和全村 50～70岁之间的女性剩余劳动力为主要要

素投入，组建了当前的有机蔬菜合作社。受规模所限，合作社难

以吸引城市消费群体，镇政府食堂以预付定金的形式作为政策性

支持，成为了合作社主要的销售渠道。由于附加值不高，合作社

的劳动力工资仅为 45 元/天，约为同等条件下当地非农就业人员

收入的 1/3。另外，镇政府对“龙头企业+农户”的经营方式也并

不乐观。据分管农业的负责人透露，“企业租地，真正想发展农业

的很少，有不少抱有‘开发圈地得补偿’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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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用地招标受限，土地开发面临多重困境 

2013年，在区政府的指导下，五宝镇打出“两江新区后花园”

的旗号。区政府计划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同时流转给一家企业。

自 2013年与北京中实集团签订协议以来，投资方一直按兵不动。

后因担心资金周转，北京中实集团联合北京信托集团，计划开展

三方联合的开发模式。当前雏形的规划是打造三个中心：“温泉文

化度假中心”、“小镇旅游服务中心”、“游轮码头休闲中心”。并已

就 3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制定了各类建设用地规划。 

当前，镇政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担忧：一是受制于建设用地

指标，若征用目前尚未流转的全部农地，则成本太高；但若继续

在农民手里，土地零散不便于进行总体空间规划。二是困扰于签

约一家开发商整体开发，还是签约几家分散开发。前者将统筹安

排、统一规模、统一风貌。但是政府会受到开发商牵制，变得被

动。如果大开发商不动进度、谈条件，则政府反求于开发商。 

三、反思与建议 

1.打破“镇域”为单位的行政边界经济，两江新区与五宝镇

统筹规划开发，依托新区建设，化解建设用地指标难题，发挥生

态产业集群效应。作为对五宝镇 3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指标限制的

突破，建议区政府考虑不依靠增加镇内指标，而从区域产业集群

的角度，在两江新区内规划建设与五宝镇产业发展平衡的产业，

通过区域内规划和产业发展互动，发挥生态产业集群效应。另外，

加大重庆市和江北区范围内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力度，开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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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经济耦合协同发展。 

2.强化镇、村两级行政主体参与发展决策的影响力，制衡来

自企业利益集团的压力，规避集权式的生态产业开发带来的风险。

产业的规划与开发应与本地的人文社会环境契合，在发展决策中

充分发挥基层（镇、村）行政主体参与决策的影响力，减少规划

落实的社会阻力。在发展生态产业的同时，同步甚至优先发展民

生工程，特别是教育、养老方面，实现民生工程与土地流转、生

态产业发展的协同推进。 

3.重视并激励农业人才引进，积极培育农民合作组织，在开

发商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尊重多元化土地经营主体，现代农业与

传统农业并存。农业企业圈地得补偿的心理和对土地投入的短期

行为，与生态农业的内涵背道而驰；自上而下、单一的集中居住

点工程，切断了留守在土地上的（老龄化）农民与土地的关联；

大规模现代化项目的实施，将使低外部投入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迅速被取代，传统的农村社区正面临解体。建议政府鼓励当地农

民以土地入股、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实施参与生态产业，制定激

励政策以吸引第三产业从业者返乡发展，在统一规划和现代化发

展中保留一些传统特色，也为留守老年农民的自给型农业保留一

些空间。 

4.土地信托模式要谨慎签约，明确盈利分享机制，保障农民

公平受益，保证信息公开和土地监察。在当前我国政策及法律底

线模糊、制度建设缺失、监管政策未出台的情况下，引入信托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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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仍存在较大隐患，建议政府谨慎签约、防范风险。一方面，在

不改变信托土地农用（或种粮用）的前提下，寻求比农民个体经

营更高效、盈利更多的生产领域及方式，尽可能化解自然风险和

市场风险，保证农民收益的稳定兑付，并谨防农地他用。另外，

在土地流入方体量不大的情况下，除与大型企业合作之外，需关

切信托公司是否有积极性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由农民主导

的中小规模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合作，探索双方获利的合作模式，

避免沦为“工商资本圈地”。 

目前，信托公司没有对农民作出土地信托收益的刚性兑付承

诺。为减少风险，建议在受托人审慎投资义务的认定标准、受托

人违反审慎义务的责任及受托人的免责事由等方面作出明晰界

定。在当前土地信托登记制度缺失制约下，土地信托的盈利分享

机制是否透明，是保障农民利益的关键。建议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及土地监察人制度，对信托利益进行确认；对收益确定依据、税

费制度、产权流转补偿与变更登记等方面均需强化界定与监督。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王晓莉  温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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